
三、简答题 

（本题型共 6 小题，共计 31 分，其中一道小题可以选用中文或英文解答，请仔细阅读答题要求。如使用英文

解答，须全部使用英文，答题正确的，增加 5 分。本题型最高得分为 36 分） 

 

1.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 A 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与审计工作底稿相关的部分事项如

下： 

（1）因在测试材料采购相关控制时发现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A 注册会计师将材料采购的审计由综合性方案

改为实质性方案，并重新编制审计计划工作底稿，删除了被取代的原审计计划的工作底稿。 

 

（2）A 注册会计师在对甲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业务选取采购订单实施细节测试时，以单笔订单作为抽样单元,将

供应商名称作为测试订单的识别特征记录于审计工作底稿中。 

（3）A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底稿归档期间，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交叉索引，并对审计档案归档工作的完成

核对表签字认可。 

 

（4）A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底稿归档期间收到一份应付账款询证函回函，回函结果与审计报告日前对该项

目实施替代程序得出的审计结论一致。A 注册会计师将该回函归入审计工作底稿中，并删除记录替代程序的

审计工作底稿。 

 

（5）A 注册会计师根据所内质量检查的要求，在归档后的审计工作底稿中补充记录了审计报告日前项目组讨

论的情况。对该事务性变动，A 注册会计师将修改审计工作底稿的理由，以及修改的时间和人员记录于档案变

动登记表后，归还了审计档案。 

要求：针对上述第（1）至（5）项逐项期出 A 注册会计师的做法是否恰当。如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1）不恰当。注册会计师应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计划作出的任何重大修改和理由。原

工作底稿仍需保留，不能删除。 

（2）不恰当。对订单而言，供应商名称不具有唯一性，不适合作为识别特征 

（3）恰当。 

（4）不恰当。替代程序是审计报告日前应完成的必要审计程序，相关审计工作底稿不能删除。 

（5）不恰当。还应该应该记录复核的时间和人员。 

 

2.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 A 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上市公司甲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表和 2021 年末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采用整合审计方法执行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摘录如下： 

（1）因甲公司与成本核算相关的内部控制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发生重大变化。A 注册会计师获取了甲公司

更新后的内部控制手册，直接从中选取与成本核算相关的关键控制，测试了其运行有效性。 

 

（2）A 注册会计师采用审计抽样随机选取 25 个样本项目。对每日发生多次的原材料采购验收控制进行测试，

发现 1 个样本项目存在偏差。经调查，该偏差不属于系统性偏差，也非人为有意造成，A 注册会计师另外选取

1 个样本项目进行了测试，结果满意，据此认为该控制运行有效。 

 

（3）A 注册会计师测试了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甲公司与计提借款相关的关键控制，结果满意。A 注册会计

师在期末审计时询问了相关会计人员，了解到该控制在剩余期间得到一贯执行，且无异常，考虑到甲公司内

部环境良好，且该控制不复杂，执行时不需要作出重大判断，未再实施其他前推程序，据此认为该控制在 2021

年末仍然运行有效。 

 

（4）甲公司财务经理每月将仓储部门编制的产成品收发存明细表中的产成品出库记录与当月确认收入对应的

产品信息进行核对，记录核对情况，调查识别出的任何不符事项，并记录差异调查和解决的过程及结果。A 注

册会计师选取 3 个月的样本项目，核对了产成品收发存明细表中的出库记录与当月确认收入对应的产品信息，



结果相符，据此认为该项控制运行有效。 

 

（5）应甲公司管理层的要求，A 注册会计师向其提供了内部控制审计的部分工作底稿。作为管理层对甲公司

内部控制进行自我评价的基础。 

要求：针对上述第（1）至（5）项，逐项指出 A 注册会计师的做法是否恰当。如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1）不恰当。A 注册会计师在选举关键控制进行测试之前应当评价相关控制设计的有效性，确定相关控制是

否得到执行/执行穿行测试。 

（2）不恰当。注册会计师可以扩大样本规模。 

（3）恰当。 

（4）不恰当。应检查证明控制得到执行的证据/执行人审核时留下的记号和标记/针对偏差报告的书面说明等。 

（5）不恰当。管理层在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时不能利用注册会计师在内部控制审计中执行的工作/可能涉及

承担管理层职责，因此不应提供。 

 

3.上市公司甲公司是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XYZ 公司和 ABC 会计师事务所处于同一网络。审计

项目组在甲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遇到下列事项： 

（1）项目合伙人 A 注册会计师担任甲公司 2013 年度至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其他关键审计合伙人，以及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项目合伙人，之后轮换出甲公司审计项目组，未参与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甲公司财

务报表审计。 

 

（2）审计项目组成员 B 将其股票账户借给弟弟使用，在期中审计期间如悉弟弟通过该账户购买了甲公司股票

5000 股后，督促弟弟立即处置了这些股票。 

（3）审计项目组成员 C 于 2021 年 8 月加入 ABC 会计师事务所，其父亲曾担任甲公司一子公司的董事，于

2021 年 2 月离任。 

（4）甲公司聘请乙公司为其提供合并财务报表系统的优化升级服务，乙公司不是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

户。根据乙公司和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双方共享同一经营战略和客户资源。 

 


